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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民务〔2024〕1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
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区民政局、财政局、残疾人联合会：

现将安徽省民政厅、财政厅、残联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的

《关于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

准的通知》转发你们，从 2024年 1月起提高困难残疾人生

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至 86元/人/月，请按照

要求，抓好相关工作落实。

附件：《关于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

理补贴标准的通知》（皖民务函〔2023〕241号）

文件
淮 南 市 民 政 局
淮 南 市 财 政 局
淮南市残疾人联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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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民政局 淮南市财政局

淮南市残疾人联合会

2024年 1月 8日

淮南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4年 1月 8日印发



安 徽 省 民 政 厅
安 徽 省 财 政 厅
安 徽 省 残 疾 人 联 合 会

皖民务函〔2023〕241号

关于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
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

各市民政局、财政局、残联: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

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52号）、《民政部 财政

部 中国残联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

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》(民发〔2019〕67号)、《关于

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

实施意见》(皖民务函〔2022〕119号)等文件要求,结合工作实际，

现就提高我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（以下

简称“两项补贴”）标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贴发放标准及执行时间

自 2024年 1月 1日起,全省“两项补贴”基础标准由每人每月



8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86元,各地补贴发放不得低于省级制定的基

础标准。

二、相关要求

1.加强精准管理。各地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要密切配合，健

全完善“两项补贴”申请、调整和退出的动态管理机制,进一步

加强数据比对和动态复核工作，强化主动发现、主动服务，推进

“政策找人”，确保应补尽补、精准施补。

2.加强资金保障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大投入力度,做好补

贴资金测算并列入财政预算,规范资金使用管理,健全资金拨付机

制,确保补贴及时足额打卡发放，使有限的补贴资金更公平、更有

效地惠及困难和重度残疾人群体。

3.严格审核审定。各地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要进一步规范审

核程序，明确专人管理，专人负责，把好审核关。加强动态监管，

督促乡镇（街道）工作人员及时登录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

统，实时查收补贴在线申请情况，并严格在规定时限内予以办理。

4.加大政策宣传。各地要利用网站、微信、广播、宣传册等

多种途径，加大社会面政策宣传力度,做好政策解读工作，不断

提高“两项补贴”政策知晓率，兜牢兜实困难残疾人民生底线。

5.强化工作责任。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明确责任，确保“两

项补贴”发放工作落到实处，对工作不主动、不负责导致“两项补

贴”发放不到位或错补的，严肃追究相关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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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安徽省民政厅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残疾人联合会

2023 年 12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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